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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特制定本规范，作为组织生产和进行产品质量检验的依

据。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范由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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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投影电视接收机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激光投影电视接收机（以下简称激光电视）的功能与性能、试验方法、检测规则、包

装、运输、贮存等的通用要求，是产品检验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激光电视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其它激光电视接收设备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3174-1995  PAL-D制电视广播技术规范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271.14-2008  信息技术词汇第14部分：可靠性、可维护性与可用性 

GB/T 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GB 7247.1-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GB 8898-201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T 6882-201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GB 13000-2010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 

GB/T 9254-200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3837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无线电骚扰特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4960-2017  电视广播接收机用红外遥控发射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GB/T 28037-2011  信息技术投影机通用规范 

GB/T 26685-2017  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测量方法 

GB/T 26686-2017  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通用规范 

SJ/T 11340-2015  前投影机通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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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T 11324-2006  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术语 

SJ/T 11343-2015 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通用规范 

SJ/T 11348-2016 平板电视显示性能测量方法 

SJ/T 11346-2015 电子投影机测量方法 

SJ/T 11377-2007 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条件接收接口规范  

SJ/T 11157 电视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 

GB 13000-2010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GY/T 201-2004数字电视系统中的数据广播规范 

GY/T 230-2008 数字电视广播业务信息规范 

IEC-62906 激光显示器件彩色散斑光学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037-2011、SJ/T 11340-2015、SJ/T 11324-2006及SJ/T 11346-2015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规范。 

3.1 激光光源 Laser Light Source 

使用红（R）、绿（G）、蓝（B）三基色固态激光器作为系统光源，或使用固态激光器激发荧光粉

作为系统光源，或使用固态激光器结合LED作为系统光源的混合技术投影光源。 

3.2 激光电视（前投方式） Laser Projected Television 

采用激光光源，配备专用投影幕，可接收广播电视节目或互联网电视节目的投影显示设备。 

3.3 散斑 Speckle 

投影到屏幕上的激光散射回来在屏幕表面不远处产生的干涉斑纹。 

4 一般要求 

4.1 正常使用条件 

工作温度: 5℃～35℃； 

相对湿度: 20% RH～80% RH； 

大气压力: 86kPa～106kPa； 

http://www.baidu.com/link?url=JyJHwtWGeMtci10Ef_mGw5D_2hmhEYkoyHsv5BoUQGy5x84EG4oKiEBc86JHAZT9EiUUvhQNwkEb0p2X5EWviMW5P1zUSzlvAZdjQ0HEt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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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220V ，50Hz±2% 

4.2 图型符号要求 

图形符号应符合GB/T 5465.2-2008的有关规定。 

在GB/T 5465.2-2008中未规定的部分，由产品规范规定。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结构要求 

a) 产品的外观应整洁，表面不应有凹凸痕、划伤、裂缝、毛刺、霉斑等缺陷，表面涂镀层不应起

泡、龟裂、脱落等。 

b) 金属零件不应有锈蚀及其它机械损伤，灌注物不应外溢。 

c) 开关、按键、旋钮的操作应灵活可靠，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整机应具有足够的机械稳定性。 

d) 说明功能的文字和图形符号的标志应正确、清晰、端正、牢固，指示应正确。 

5.2 功能要求 

表1功能要求 

序号 功能 类型 要求 序号 功能 类型 要求 

1 
条件接收

（CA或CI） 

可

选 
 2 遥控 

必

备 
- 

3 
数字电视信号

接收 
必备 - 4 中文菜单显示 必备 

符合GB 

13000-2010要求 

5 NVOD 可选 - 6 场频变换 可选 - 

7 EPG 可选 - 8 
计算机显示功

能 
可选 - 

9 字幕 可选 - 10 多画面 可选 - 

11 数据广播 可选 
GY/T 

201-2004 
12 画面冻结 可选 - 

13 
多语言伴音接

收 
可选 - 14 色温选择 可选 - 

15 频道搜索 可选 
GY/T 

230-2008 
16 

无信号自动关

机 
可选 - 

17 
系统工作参数

断电记忆能力 
可选 - 18 

16：9和4：3幅

型比变换 
可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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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过广播网络

软件升级 
可选 - 20 恢复出厂配置 必备 - 

21 
模拟彩色电视

广播信号 
可选  22 光学调焦 可选  

23 视频图像显示 必备  24 梯形校正 可选  

25 吊顶 可选  26 3D 可选  

27 多媒体播放 可选  28 内置扬声器 可选  

29 安全监测功能 必备      

5.3 显示格式 

5.3.1 显示格式的要求 

激光电视输入影像显示格式应至少符合表2中首选项的一种，但除满足该输入图像的显示格式外，

应向下兼容首选项的图像格式。 

5.3.2 支持输入图像的显示格式 

表2支持输入图像的显示格式 

输入图像格式 
显示图像参照描述 

隔行比 扫描行数 行频kHz 场频 Hz 幅型比 

720 X 576i 2:1 625 15.625 50 4:3 

720 X 576p 1:1 625 31.25 50 4:3 

1280 X 720p 1:1 750 45 60 16:9 

1280 X 720p 1:1 750 37.50 50 16:9 

1920 X 1080i* 2:1 1125 28.125 50 16:9 

1920 X 1080i 2:1 1125 33.75 60 16:9 

1920 X 1080P 1:1 1250 31.25 50 16:9 

3840 X 2160P 1:1 2250 112.5 50 16:9 

3840 X 2160P* 1:1 2250 135 60 16:9 

注: 带*为首选项 

5.3.3 支持的计算机显示格式 

若支持计算机输入，应在说明书中说明支持的计算机显示格式。 

5.4 接口要求 

表3激光电视接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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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口类型 需求 

1 D-Sub 15针(VGA)输入接口 可选 

2 AV输入接口 可选 

3 S-Video输入接口 可选 

4 YPbPr输入接口 可选 

5 HDMI输入接口 必备 

6 音频输入接口 可选 

7 DVI输入接口 可选 

8 RS-232 通讯协议控制接口 可选 

9 RJ-45区域网络控制接口 可选 

10 D-Sub 15针(VGA)输出接口 可选 

11 音频输出接口 必备 

12 DC 12V 输出接口 可选 

5.5 常温性能要求 

5.6 常温性能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激光电视的常温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性能要求 测量方法 

1.  亮度 cd/m
2
 ≥250 SJ/T 11348-2016中5.2 

2.  光通量 lm 由产品规范规定 SJ/T 11346-2006中5.2 

3.  对比度 倍 ≥100:1 SJ/T 11346-2015中5.4 

4.  通断比 倍 ≥800:1 SJ/T 11346-2015中5.5 

5.  照度均匀性 % ≥65 SJ/T 11346-2015中5.3 

6.  色度不均匀性 - △u′v′≤0.03 SJ/T 11346-2015中5.12 

7.  色温 K 由产品规范规定 SJ/T 11346-2015中5.1 

8.  色彩空间  由产品规范规定 
见本标准6.5.3色彩空间测量

方法 

9.  亮度寿命  由产品规范规定 见本标准附录A 

10.  色域覆盖率 % ≥33 SJ/T 11346-2015中5.13 

11.  散斑 % 由产品规范规定 见本标准附录B 

12.  投射比 - ≤0.3 
投射比:D/W 

D:投影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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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接收模拟彩色电视广播信号时的常温性能要求 

W:投影画面宽度 

13.  遥控接收距离 m ≥8 SJ/T 11346-2015中5.23 

14.  遥控受控角 

上 

(°) 

≥15 

SJ/T 11346-2015中5.24 
下 ≥15 

左 ≥15 

右 ≥15 

15.  白平衡误差 
Δu＇ - 不劣于±0.020 

SJ/T 11346－2015中5.14 
Δv＇ - 不劣于±0.020 

16.  整机消耗功率 W 由产品规范规定 SJ/T 11346-2015中5.20 

17.  待机消耗功率 W ≤0.5 SJ/T 11346-2015中5.21 

18.  

噪声 

2kg＜UQ＜

5kg 
db 

≤37 

SJ/T 11346－2015中5.15 

19.  
UQ≤2kg或UQ

≥5kg 
≤42 

20.  动态清晰度 电视线 由产品标准规定  

21.  

像素

缺陷

点 

不发光缺

陷点 

A区  ≤2 

SJ/T 11346－2015中5.17 

B区  ≤8 

不熄灭缺

陷点 

A区  ≤ 2 

B区  
≤4（在1/9高×1/9宽的

面积内不能出现2个） 

22.  梯形校正能力 度 由产品标准规定  

23.  重显率 
水平 % ≥95 

SJ/T 11348－2016中5.9 
垂直 % ≥95 

24.  

清

晰

度 

模拟复合

视频信号

输入

（CVBS） 

水

平 

中心 

电视线 

≥350 

SJ/T 11346－2015中5.7 

边角 ≥300 

垂

直 

中心 ≥350 

边角 ≥300 

SDTV 

水

平 

中心 ≥450 

边角 ≥400 

垂

直 

中心 ≥450 

边角 ≥400 

HDTV 

水

平 

中心 ≥1080 

边角 ≥500 

垂

直 

中心 ≥720 

边角 ≥500 

4KUHD 

水

平 

中心 ≥2160 

边角 ≥1500 

垂

直 

中心 ≥2160 

边角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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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符合GB 3174规定的彩色电视广播信号时，其常温性能见表4、表5、表6要求（其中表5和表6

适用于带内置扬声器的激光电视）；接收或显示其他彩色电视广播制式的彩色电视信号时的常温性能要

求见SJ/T 11285－2003。 

表 5 

表6 

序号 项目 单位 性能要求 测量方法 

1 

声频率响应范围 

（当声频率响应不均匀性为

20dB 时的上、下频率区间） 

Hz 300～5000 SJ/T 11157.2 

2 最小源电动势输出声压级 dB ≥70 SJ/T 11157.2 

3 额定输入时声压总谐波失真 % ≤10 SJ/T 11157.2 

4 

音频输出功率 

（电压总谐波失真为 7%时，

调制度为 54%） 

W 符合产品输入规格 SJ/T 11157.2 

5.7.1 接收有线数字电视广播信号时的常温性能要求 

有线数字射频解调要求应符合GY/T 241-2009中规定的4.6要求，邻频道特性应符合GY/T 241-2009

中规定的4.7要求，声性能符合表6要求。 

5.7.2 接收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信号时的常温性能要求 

地面数字射频解调及频道解码要求、解复用要求应符合GB/T 26686-2017中5.2、5.3的要求,声性能

符合本标准表6的要求。 

5.8 遥控发射器性能要求 

序号 项    目 单位 性能要求 测量方法 

1 视频输出幅度 
视频信号幅度 

mVP－P 

700±10% 
GB/T 17309.1－1998 中 6.1.2 

同步脉冲幅度 300±10% 

2 噪波限制灵敏度 
VHF 

dBμ 
≤51 

GB/T 17309.1－1998 中 5.2.3 
UHF ≤54 

3 彩色灵敏度 dBμ ≤40 GB/T 17309.1－1998 中 5.2.5 

4 自动增益控制（AGC）静态特性 dBμ ≥100 GB/T 17309.1－1998 中 5.2.7 

5 邻频道干扰比 dB ≤－4 GB/T 17309.1－1998 中 5.3.4 

6 亮度信号的行期间非线性失真 % ≤20 GB/T 17309.1－1998 中 6.1.5 

上述各项测量在复合视频输出端进行测量； 

中频干扰比只在VHF－L波段第1频道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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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电视的红外遥控发射器性能应符合GB/T 14960的有关规定。 

具有其他形式的遥控发射器性能由产品标准规定。 

5.9 电磁兼容性要求 

激光电视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应符合GB/T 9254-2008和GB/T 13837的规定。 

激光电视的谐波电流发射限值应符合GB 17625.1-2012的规定。 

5.10 安全性要求 

激光电视的安全性要求应符合GB 8898的要求。 

激光电视的激光安全等级要符合GB4943.1的要求。 

激光电视应具备安全监测功能，当有人进入光学投影区域内应自动降低照度或关闭光输出。 

5.11 可靠性试验要求 

激光电视平均失效间隔时间(MTBF)的下限值应不小于10000h。 

5.12 环境试验要求 

激光电视的环境试验要求按照SJ/T 11340-2015的有关规定进行。 

5.13 开箱检验要求 

激光电视开箱检验的内容和不合格判据符合SJ/T 11340-2015的有关规定。 

5.14 工艺装配 

激光电视开箱检验的内容和不合格判据按SJ/T 11340中附录B的规定。 

5.15 接收基本EPG 

激光电视接收基本EPG应符合GY/T 241-2009中规定的4.11要求 

5.16 条件接收接口读卡器接口要求 

读卡器（CA）接口应符合GY/Z 175的规定，CI接口应符合 SJ/T 11336或SJ/T11376的规定。 

6 测试方法 

6.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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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工作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激光电视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6.1.2 电源 

测试可以在电源供电或电池供电两种情况下进行。 

如果采用电源供电，则电源应满足以下条件： 

a) 电源电压：AC 209V～231V； 

b) 电源频率：49Hz～51Hz； 

c) 谐波分量：±5%。 

6.1.3 测试用环境 

本标准中除气候环境试验，其他测试均应在测试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a) 测试用标准大气条件： 

环境温度：15℃～35℃； 

相对湿度：25％～75％ RH； 

气压：86 kPa～106 kPa。 

b) 仲裁用大气条件： 

环境温度：（23±2）℃； 

相对湿度：45 RH％～52 RH％ RH； 

气压：86 kPa～106 kPa。 

测试前，产品应在上述环境条件下至少放置3 h。 

6.1.4 稳定时间 

激光电视应在规定测量条件下正常工作30min后进行测量。 

6.1.5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如下： 

a) 光学性能测试应在暗室中进行，杂散光照度小于或等于 0.1 lx； 

b) 测试应采用激光电视的出厂配套屏幕。 

6.2 测试仪器 

6.2.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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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电视的测试中用到的主要测试仪器要求如下，其他不需在此提出具体要求的仪器设备在具体测

量方法中另作说明。 

6.2.2 亮色度计 

亮度计测量屏幕上小面积的亮度，其范围至少满足0.2 cd/m
2
～2000 cd/ m

2
。 

色度计应能够在亮度低于2 cd/m
2
时时，测量屏幕上小面积色度坐标（x，y）或（

'u ，
'v ）。推荐

采用分光型色度计。 

6.2.3 消声室 

消声室及有关设备应符合GB/T 6882的规定。 

6.2.4 功率计 

功率计为有功功率计，最小电流量程小于或等于10 mA，在测量小于或等于10 W的功率时，读数至

少精确到0.01 W。 

6.2.5 测试前的调整 

测量前的调整如下： 

a) 测量前应按 6.1检查测量条件； 

b) 检查并记录投影光源的使用时间； 

c) 按 GB/T 15644的有关规定连接信号发生器和激光电视； 

d) 测试框图如下，亮色度计距离屏幕的距离应为 3倍的屏幕高度： 

 

 

 

 

 

 

 

 

 

 

 

图1激光电视测试框图 

e) 按产品说明书要求，安装好激光电视主机和屏幕； 

6.2.6 标准工作状态的调整 

激光电视主机 信号发生器 

亮色度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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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作状态的调整如下： 

a) 输入与激光电视分辨率一致的测试信号； 

b) 将激光电视进行初始化操作或重置到出厂默认值状态。如果没有重置选项，激光电视的开机状

态作为默认状态； 

c) 光源模式、图像模式、色温及其他选项的设置，应根据产品标准或说明书进行设置调整，如果

没有设置说明，则按照默认状态进行调整； 

d) 输入极限八灰度等级信号，观察激光电视输出图像是否可以重现 8个灰度阶梯。可重现 8个灰

度阶梯，该位置即为测试状态。如不能重现 8个灰度阶梯，应在该状态的基础上调节亮度和对

比度位置使其 8个灰度阶梯极限分辨。如该图像模式无法调整，或始终调整不到 8个灰度阶梯

可重现的状态，则调整到默认状态进行测试，并将激光电视标准工作状态下无法重现极限八灰

度等级信号的情况进行记录； 

e) 如果有必要可重复步骤 c)和 d)； 

f) 在整个测量过程中，若重新调整或更换输入信号，应使产品至少稳定工作 5min，然后进行测

量； 

g) 此状态为标准工作状态，在整个测量过程中该状态保持不变，在测试记录中记录相关的设置内

容和激光电视状态。 

6.3 外观、结构检验方法 

用目测和手感并搭配游标卡尺及厚薄规进行外观、结构检验，产品应符合5.1要求。 

6.4 基本功能、显示格式和接口 

用目测法和相应的信号源进行测试。 

6.5 常温性能测量方法 

6.5.1 动态清晰度 

6.5.1.1 概述 

采用主观法观察激光电视的水平动态清晰度，用电视线来表征。 

6.5.1.2 测量条件 

视频测试信号：动态清晰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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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动态清晰度 

6.5.1.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将激光电视调整到 6.2.6规定的标准工作状态。 

b) 调整测试卡的水平移动速度为 5.0PPF，观测能够分辨的平行线簇，记录每个灰度背景下，每

个灰度目标的清晰度值。 

6.5.1.4 结果表示 

测量结果取5.0PPF时的最差值，用电视线数表示。 

6.5.2 色彩空间测量方法 

6.5.2.1 色彩空间概述 

用来描述激光电视在三维色彩空间中，通过对显示的色域的边界颜色进行采样，以得到更准确的显

示颜色范围，用CIELAB色彩空间表示。 

6.5.2.2 色彩空间测量条件 

测试信号：RGBCMY窗口信号 

          全黑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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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RGBCMY测试信号图 

6.5.2.3 色彩空间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激光电视调整到6.2.6规定的标准工作状态，并预热30min； 

b) 输入图3所示的测试信号，输入RGB 8-bit的标准信号值(255,0,0)来测量红色； 

c) 将照度计放置在图4所规定的P0点的位置，记录下测量此点的红色亮度和CIE1931的色度坐标

(x,y)； 

 

图 4 

d) 按照表7输入其他颜色场信号，测量其亮度和色坐标； 

e) 测量全黑场信号时的照度和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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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每一种颜色的色度坐标用以下方程转换成三刺激值: 

 

LQ为颜色Q的照度，这些三刺激值计算CIELAB L *、a *和b *值: 

 
其中 

 

表7 CIELAB色域空间的标准化RGB输入信号 

 

6.5.2.4 测量结果表示 

色彩空间立体图例如图5。 

测量结果用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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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CIELAB色彩空间示意图 

6.5.3 整机预期寿命测试方法 

激光电视的整机预期寿命按附录A规定进行  

6.5.4 常温显示性能其它指标 

常温显示性能其它指标按表4中规定的测量方法进行。 

6.5.5 接收模拟彩色电视广播信号时的常温性能 

按GB/T 17309.1和SJ/T 11157.2的规定进性。 

6.5.6 接收有线数字电视广播信号时的常温性能 

    按GY/T 241-2009中规定的5.1、5.2、5.3、5.4、5.5、5.6、5.7、5.8、5.9、5.10、5.11、5.34

的规定进行。声性能按照表6的规定进行。 

6.5.7 接收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信号时的常温性能测量 

地面数字射频解调及频道解码、解复用的测量按GB/T 26685-2017中5.2、5.3的规定进行。声性能

按照表6的规定进行。 

6.6 遥控发射器检验方法 

激光电视的红外遥控发射器的检验方法按GB/T 14960的有关规定进行。 

具有其他形式的遥控发射器的检验方法由产品标准规定。 

6.7 电磁兼容性试验方法 

激光电视的无线电骚扰限值按照GB/T 9254-2008和GB/T 13837中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 

激光电视的谐波电流发射限值按照GB 17625.1-2012中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 

6.8 安全性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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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电视的安全性试验方法应按照GB 8898中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 

激光电视的激光安全等级要求按照GB4943.1的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 

6.9 可靠性试验方法 

激光电视的可靠性试验方法按SJ/T 11340-2015中6.7规定进行。 

6.10 环境试验方法 

激光电视的环境试验方法按SJ/T 11326-2016的有关规定进行。 

6.11 开箱检验方法 

a) 在使用条件下，用主观评价的方法逐台进行检验； 

b) 用相应的信号源检查功能及性能； 

c) 抗电强度、绝缘电阻按6.8给出的方法进行检验。 

6.12 工艺装配 

经过开箱检验合格的样本，用目测法进行。 

6.13 EPG检验 

测试基本EPG功能时，测试基本EPG功能时，按GY/T 241-2009中规定的4.11进行。 

6.14 条件接收性能检验 

读卡器（CA）性能按GY/Z 175-2001的规定进行，CI性能按SJ/T 11337-2006或SJ/T11377-2007的规

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一般规则 

产品在定型时(设计定型、生产定型)和生产过程中应按本标准和产品标准中的补充规定进行检验，

并应符合这些规定的要求。 

7.2 检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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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检验分为三类:定型检验、交收检验、例行检验。 

7.3 定型检验 

7.3.1 检验项目 

在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时，其检验项目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定型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要求 要求和试验方法 

1 外观、结构 5.1 6.3 

2 基本功能要求 5.2、5.13、4.14 6.4、6.13、6.14 

3 显示格式 5.3 6.4 

4 接口要求 5.4 6.4 

5 常温性能 5.5 6.5 

6 遥控发射器性能 5.6 6.6 

7 安全性 5.8 6.8 

8 可靠性 5.9 6.9 

9 环境试验 5.10 6.10 

7.3.2 样本的抽取和数量 

鉴定检验的样本，应从定型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各检验项目的样本量，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定型检验样本的抽取和数量 

序号 检验项目 样本数 

1 外观、结构 １台 

2 常温性能 １台 

3 功能、接口和显示格式 １台 

4 遥控性能检查 １台 

5 环境试验 ２台 

6 可靠性 由试验方法决定 

7 安全性 1台 

7.3.3 不合格的分类和判据 

7.3.3.1 不合格的分类 

质量特性不符合的严重程度分为安全不合格（用字符Z表示）、A类、B类和C类不合格。 

7.3.3.2 不合格品的分类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不合格项目的单位产品，称为不合格品。按不合格类型分为安全不合格，A类、B

类、C类不合格品。 

7.3.4 不合格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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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常温性能要求：按表11的规定；  

b) 外观和结构要求：按SJ/T 11340－2015 附录A中A4的规定； 

c) 安全性要求：不符合5.8中的均判为安全不合格； 

d) 环境试验要求：按SJ/T 11340－2015 附录C的规定； 

e) 可靠性要求：按5.9中的有关规定。 

7.3.5 合格与不合格的判定 

7.3.5.1 外观结构 

检验结果按SJ/T 11340－2015 附录A中A4的规定，不允许出现Z类和A类不合格品，B类不合格品数

不大于3，C类不合格数不大于4，判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3.5.2 常温性能和遥控性能 

检验结果符合以下两条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a) 第一组3台测试全部通过。 

b) 第一组测试出现不合格品，用第二组再测试后两组总的A类不合格品数不大于1，B类不合格品

数不大于3。 

7.3.5.3 环境试验要求 

检验结果符合以下两条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a) 第一组3台试验全部通过； 

b) 第一组试验出现不合格品，用第二组再试验后，两组总的A类不合格品数不大于1，B类不合格

品数不大于3，C类不合格品数不大于4。 

7.3.6 检验结果的处理 

对于造成鉴定检验不合格的项目，应及时查明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并重新进行该项目及相关项目

的试验，若检验项目合格，则判为鉴定合格。 

7.4 交收检验 

7.4.1 检验项目 

7.4.1.1 开箱检验 

检验内容和方法按本标准5.11和6.10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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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2 基本功能检验 

检验内容和方法，按本标准5.2和6.4的规定进行。 

7.4.1.3 显示格式检验 

检验内容和方法，按本标准5.3和6.4的规定进行。 

7.4.1.4 接口要求和检验方法 

检验内容和方法，按本标准5.4和6.4的规定进行。 

7.4.1.5 工艺装配检验 

检验内容和方法，按本标准5.12的规定进行。 

7.4.1.6 常温性能和遥控性能检验 

检验内容： 

a) 亮度； 

b) 照度均匀性； 

c) 色域覆盖率； 

d) 清晰度； 

e) 梯形校正能力； 

f) 遥控距离； 

g) 受控角。 

h) 接收射频输入时，需要增加下列性能检验： 

——图像噪波限制灵敏度； 

——彩色灵敏度； 

——声音噪声限制灵敏度； 

——最小输入电平（数字电视）； 

检验方法： 

按5.5的规定进行。 

7.4.2 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按GB/T 2828.1，采用一次抽样方案，开箱检验还可选用二次抽样方案，具体规定应符合

表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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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交收检验抽样方案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水平 

合格质量水平 

A类不合格品 B类不合格品 C类不合格品 

1 开箱检查 一般检查水平I 1.5 2.5 6.5 

2 工艺装配检查 特殊检查水平S-I 4.0 4.0 6.5 

3 常温性能 特殊检查水平S-I 4.0 — — 

7.4.3 不合格分类与判据 

7.4.3.1 不合格和不合格品的分类 

按本标准7.1.3.1和7.1.3.2的规定进行。 

7.4.3.2 不合格判据 

a) 开箱检查：按SJ/T 11340－2015附录A的规定； 

b) 工艺装配检查：按SJ/T 11340－2015附录B的规定；  

c) 常温电性能检查： 

表11不合格类别 

序号 检验内容 不合格类别 

1 亮度 A 

2 色度不均匀性 A 

3 照度均匀性 A 

4 色域覆盖率 A 

5 梯形校正能力 A 

6 重显率 A 

7 清晰度 A 

8 工作噪声 A 

9 
    像素缺陷点     A 

10 遥控距离 A 

11 受控角 A 

12 图像噪波限制灵敏度 A 

13 声音噪声限制灵敏度 A 

14 彩色灵敏度 A 

15 最小输入电平（数字电视） A 

16 其它 B 

7.4.4 交收检验的判定 

交收检验的全部检验项目按所规定抽样方案检验合格，则判定检查批交收检验合格。否则，就判该

检查批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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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检验结果的处理 

7.4.5.1 合格批 

对于检验合格的批，收方应接收该批产品。 

7.4.5.2 不合格批 

a) 对于有安全不合格而判为不合格的批，收方应对该不合格批拒收。交方应对该批产品返工，并

进行100%的检验，再重新对该批提交批检验。若还出现安全不合格，则暂停检验。暂停检验后，

交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恢复检验； 

b) 对于因其它不合格而判为不合格的批，收方可对该不合格批拒收。交方应对该批产品进行返工，

再重新提交抽检。如仍拒收，则再返工，再次提交，若合格则整批接收，若不合格则判为整批

不合格。 

7.5 例行检验 

7.5.1 检验周期 

a) 连续生产的产品，各检验项目的检验周期，每年不少于一次； 

b) 断续生产的产品，在间隔时间大于半年，恢复生产时应进行例行检验； 

c) 当产品的主要设计、工艺及原材料改变时，应进行表11中相关项目的检验。 

7.5.2 检验项目 

例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2的规定。 

表12例行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1 常温性能和遥控器发射性能 5.5、5.6 6.5 

2 安全性 5.8 6.7 

3 
电磁兼容性 5.7 6.6 

4 可靠性 5.9 6.8 

5 环境试验 5.10 6.9 

6 功能、显示格式和接口 5.2、5.3、5.4 6.4 

7.5.3 抽样方案 

7.5.3.1 常温性能（包括遥控性能）和环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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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2829，判别水平I，二次抽样方案进行。其样本大小，不合格质量水平（RQL）及对应的判

定组数应符合表13的规定。 

表13例行检验抽样方案 

序号 检验项目 样本大小 
RQL及判定数组 

A类不合格品 B类不合格品 C类不合格品 

１ 常温性能 
N1=3 

N2=3 

  ┌０２┐  

40│    │  

└１２┘ 

  ┌０３┐  

65│    │  

└３４┘ 

― 

２ 环境试验 
N1=3 

N2=3 

┌０２┐  

40│    │  

└１２┘ 

  ┌０３┐  

65│    │  

└３４┘ 

  ┌１３┐  

80│    │  

└４５┘ 

7.5.3.2 电磁兼容性试验 

样本量为三台，检验中出现不合格项，即判该批为不合格批。 

7.5.3.3 可靠性试验 

按本标准5.9和6.8规定。 

7.5.3.4 安全试验 

样本量为一台，检验中出现一个安全不合格，即判该批为不合格批。 

7.5.3.5 功能、显示格式和接口 

样本量为两台，达不到本标准5.2，5.3，5.4、5.13、5.14的要求即判该批为不合格批。 

7.5.4 不合格分类与判据 

按本标准7.3.3规定。 

7.5.5 样本的抽取 

例行检验的样本应从交收检验的合格批中抽取，二次抽样方案的第二样本应一次抽齐。 

7.5.6 例行检验的判定 

当本周期内所有试验组例行检查都合格，则本周期检查合格，否则就认为例行检验不合格。 

7.5.7 检验结果的处理 

7.5.7.1 合格批 

例行检验通过。 

7.5.7.2 不合格批 

a) 例行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应暂停交收检验，已生产的产品和已付的产品由交收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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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交方应立刻采取改进措施，在改进后，从新生产的产品中重新抽样，对不合格的检验项目和相

关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在得到合格结论后才能恢复正常生产和检验。 

8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8.1 标志 

8.1.1 激光产品上应标有如下标志： 

a) 生产厂的名称、商标、型号； 

b) 产品本体上应该有电源的性质、额定电压、电源频率、功耗以及警告用户防止触电等标记； 

c) 产品本体上应有中国国家强制认证（CCC）的标志； 

d) 产品本体上应有激光产品的警告标记和说明标记，应符合GB 7247.1的规定。 

8.1.2 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型号、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b) 商标名称及注册商标图案； 

c) 生产日期：年、月、日； 

d) 包装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 执行产品标准编号； 

f) 包装件最大外型尺寸：l×b×h，单位为mm； 

g) 堆码层数极限； 

h) 印有怕雨、向上、易碎物品等标记,并标明其它有关危险的警告标记，标记应符合GB/T 191的

规定。 

8.2 包装 

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防震的要求，包装箱内应有包括配件、保证卡、和使用手册在内的随机

文档及附件。 

8.3 运输 

包装后的产品应能以任何交通工具运输至目的地。产品不允许经受雨、雪或液体物质的淋袭和机械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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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储存 

产品贮存时应放在原包装箱内，存放产品的仓库环境温度为-15℃～45℃，相对湿度为30％～85％。

仓库内不允许有各种有害气体、易燃、易爆物品及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并且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

击和强磁场作用。包装箱应垫离地面至少10 cm，距离墙壁、热源、冷源、窗口或空气人口至少50 cm。

若无其他规定时，贮存期一般应为6个月。若在生产厂存放超过6个月时，则应重新进行交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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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激光电视的光输出寿命测试方法和标准 

A.1 目的 

本标准的目的在于对激光电视光输出寿命进行定义，并规定了测试方法和评估方法。 

激光电视的光输出衰减到特定阈值时（相对其初始值）的工作时间称之为寿命。除另有说明，半阈

值的工作时间定义为激光电视的寿命。 

A.2光输出 

A.2.1测量设备 

a) 校准过的照度计/色度计； 

b) 前投式投影机自动测试系统； 

c) 信号发生器/功率计。 

A.3 测量步骤 

a) 按照SJ/T 11346-2015中5.2条款规定，选取全新的激光电视进行光通量测试，结果记为L0，相

应的工作时间记为T0=0小时。 

b) 维持a)中激光电视的工作状态，每隔一定周期（比如1周或者1月），再次进行光通量测试，结

果记为L1，L2……Ln；相应的激光电视工作时间记为T1，T2……Tn。 

c) 当Ln≤0.5L0，且Ln-1＞0.5L0时，停止测试。 

d) 用公式计算激光电视光输出寿命LT： 

   
（      ）     （        ）  

       
 

其中L50=0.5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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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激光电视光输出与工作时间变化（寿命曲线）举例 

A.4光输出寿命评估 

使用常规方法测量激光电视光输出寿命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产品需要连续运行上万小时，

然而通过外推测量法能却够缩短测量周期。光输出寿命表征了激光电视的光输出衰减现象，通过使用相

应的时间-寿命衰减方程我们可以通过外推法去计算激光电视光输出寿命。此方法基于对衰减现象的认

识. 

衰减现象服从e指数分布。激光影院的光输出衰减主要源自于光学材料的材质透过率衰减。因此其

衰减方程由一个单e指数与一个常数项组成。单e指数的物理意义表示为光学材料的材质透过率衰减。衰

减方程如下: 

 ( )    (    
( 

 

  
)
   ) 

1A
：为透过率影响因子； 

x ：使用时间； 

1
t ：常数项(材质衰减的弛豫时间)； 

0y
：产品特性常数； 

L(x)：使用时间为x时的光通量。 

Y
ie

ld
 R

a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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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外推法示意图 

 

表A.1 外推法评估参数 

Number of samples 50 

平均使用寿命 14896h 

标准差 467.447 

拟合指数 0.823 

e指数关系式由图A.2表示，从图中可以计算出激光电视的使用寿命。通过红色拟合曲线能够计算出

亮度维持率衰减到50%时的时间约为15000小时，考虑到激光电视系统离散性与随机性，需要使用置信线。

上方的蓝色曲线表示寿命上限,下方的蓝色曲线表示的是寿命下限。 

附录B 

散斑对比度测量方法 

a) 连接好被测激光电视，打开电源，将激光电视调整到6.2.6规定的标准工作状态预热30min； 

b) 输入全白场信号，投影幕应使用无极化和增益功能的屏幕； 

c) 在不影响投影画面的情况下，使CCD照相机尽可能垂直于投影画面，调整相机参数并记录，拍

摄投影画面照片； 

d) 使用软件分析拍摄的照片文件，计算出照片中所有像素点的亮度标准差σ和亮度平均值 I ； 

e) 按如下公式计算散斑对比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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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I

C


 

f) 测量结果的表述： 

测量结果以百分数（%）表述。 

 

                                                                             




